場地租借
Paper Dome新故鄉見學園區佔地3.5公頃，目前周間提供Paper Dome（紙教堂）、大棚架活動區、Loving用餐區場地租借，教會團體若需假日使用紙教堂進行宗教活動，請另行與我們連絡。
※（一）場地及費用說明
	場地別
	會場面積(坪)
	上限

人數
	場地維護費
(一時段算一場)
	適合活動

	
	長cm／寬cm
	
	8:30-12:00
	13:30-17:00
	18:00-21:30
	

	PD
	51 坪
	80
	5,000
	5,000
	6,000
	婚禮、講座、小型展演、音樂會、記者會、座談會、典禮

	大棚架區
	60坪
	100
	5,000
	5,000
	6,000
	展演、聚餐

	Loving複合式空間
	20坪
	45
	4,000
	4,000
	5,000
	聚餐、小型講座、座談會

	婚紗攝影
	全園區
	6
	1,500
	可自由拍攝，提供6人份飲品及免費入園。


※超過上限人數，每人加收清潔費(平日30/人，假日50/人)

※週六、日及國定例假日，場地開放給一般遊客，不出租場地。

支援空間：100坪大草地

支援設備：麥克風4支、方桌、圓桌、休閒椅、紙管椅、電子琴
設備收費項目

1.液晶電視（52吋）：1,000元/每時段

2.單槍投影機：700元/每時段

3.音響燈光：另洽

（二）保證金

場地租借請於接獲電子信函及電話通知後，於期限內繳交保證金2000元與租金，方能確定場地。申請單位所繳之保證金，待使用完畢歸還所借物品，並將場地復原，經檢查通過後，無息退還。
（三）注意事項
一、本場地租借，以舉辦各項文教活動為原則。
二、本場地按時段計費，分別為：上午（08:30～12:00），下午（13:30～17:00），
晚上（18:00～21:30）三個時段，分段計費，租用時間不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費。
三、每一時段使用均應包括佈置及撤離所需之時間，如需臨時增／減使用時段，或使用上述以外時段者，須於使用前三日提出申請，並經本中心同意且辦理繳費後方可使用。
四、活動進行中，請自行維持會場內外秩序，並嚴禁吸煙；活動結束後，如有花籃、餐盒等大量垃圾應自行處理，並將場地環境恢復原狀。
五、場地佈置嚴禁使用膠帶、雙面膠或其他不易清潔之黏貼用具，且未經同意不得任意在牆壁上、紙管上張貼或釘掛文宣品。（※如需使用海報架或畫架，請提前告知本會。）
六、舉辦活動時，未經同意不得任意佔用其他空間。
七、為維護用電安全，未經本會同意不得擅接燈光或其他電器用品；如需外接電源，請事先告知並完成登記手續。
八、請妥善使用、維護會場內各項儀器設備，使用期間請與本會工作人員配合，如因使用不當導致儀器設備損壞，須照價賠償。
九、場地借用單位（人）所舉辦的活動，若與原申請活動內容不符且有礙善良風俗時，本會有權中止該活動繼續進行，且已繳之費用恕不予退還。
十、因故取消原租借時間時須於活動三天前通知本中心，可接受擇期辦理，但以三個月內有可使用之時段為限，超出三個月期限則已繳交之訂金恕不予退還。
